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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

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》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

全及运行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会

议事规则》，其中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了股东（大）会的职责、权限及股东（大）

会会议的基本制度，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针对股东（大）会的召开程序制定了详

细规则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均按照相关要求召开股东（大）会，股东认真履行股东义务，

依法行使股东权利。相关股东或股东代表出席了会议，公司历次股东（大）会的

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、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、合规、真实、有效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，向股东（大）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公

司已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《董

事会议事规则》。 

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规范运行，对公司选聘

高级管理人员、设置专门委员会、制订公司主要管理制度、公司重大经营决策、

关联交易、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、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事项作出了决议。公司董事

会会议在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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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报告期内曾设立监事会并制定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。监事会作为公司的

监督机构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

履行监督职责并行使职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历次监事会召集、议案、出席、议事、

表决、决议及会议记录均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对监事

会主席的选举、财务预算、财务决算、利润分配方案、聘请审计机构等重大事项

进行审议监督。 

根据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公司法》及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2 月 27

日发布的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需求，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撤销监事会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公司不再设置监

事会，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。上述公司治理结构的变更不会对

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建立了规范的独立董事制度。公司现有独立董事 4 名，占

公司董事人数 4/11，其中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自任职以来，均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

事工作制度》等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其工作职能，出席相关会议，并对需要独立

董事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，对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

结构和规范公司运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 

（五）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》等规定，公司设董事会秘书，

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，负责公司股东（大）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、文件的保管

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等，以及办理信息披露事宜。 

公司董事会秘书自任职以来，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秘书

工作制度》的要求认真履行其职责，筹备并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其专门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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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、股东（大）会会议，确保了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、股东（大）会依

法召开、依法行使职权，及时向公司股东、董事通报公司的有关信息，积极与投

资者和监管部门沟通，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、股东（大）

会正常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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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

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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